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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郵輪碼頭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懇請閣下能澄清附件載列
的事宜。祈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提供政府當局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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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4)244/15-16(03)號文件



 

定義 

 
1.  條例草案第 2條把 "郵輪 "界定為除了第 (a)及 (b)節所述的

船隻外，亦包括旅遊事務專員為施行本條例而批准的任何其他

船隻。然而，本部察悉，條例草案並無條文賦權專員為有關目

的而批准船隻。請考慮在條例草案第 5條加入條文，以就有關法

定權力提供法律理據。  
 
2.  關於 "property manager"的定義，請考慮把其中文對應詞

由 "管理者 "修訂為 "物業管理者 "，從而在條例草案的中文本反映

該管理者所提供的物業服務的性質。  
 
3.  條例草案把 "船隻 "界定為具有《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13章 )第 2條所給予的涵義，即包括 "(a)任何船舶、中式帆船、

船艇、動力承托的航行器、水上飛機或其他種類用於航行的船

隻；及 (b)在香港境內或香港水域內並非用於航行或並非建造或

改裝作航行用途的其他種類船隻 "。請解釋就條例草案而言，為

何把在香港境內並非用於航行或並非建造或改裝作航行用途的

船隻納入 "船隻 "的定義。  
 
 
使用郵輪碼頭  
 
4.  條例草案第 4條就使用郵輪碼頭方面訂定條文。請解釋

以下事宜  ⎯⎯  
 

(a) 鑒於條例草案第 4(d)條所述的附帶用途應包括利便乘客

登船及離船的用途，為何在條例草案第 4(b)條訂定 "利便

郵輪的乘客登船及離船 "而非 "郵輪的乘客登船及離船 "； 
 

(b) 條例草案第 4(c)條下旅遊事務專員 (下稱 "專員 ")會認為

適當的活動的性質，並請列舉該等活動的例子加以說

明；及  
 
(c) 條例草案第 4(d)條中 "附帶用途 "的擬議涵蓋範圍，並請

列舉該等用途的例子加以說明。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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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碼頭的管制  
 
5.  條例草案賦權專員可按商業模式，運作和管理啟德郵輪

碼頭 (下稱 "郵輪碼頭 ")，但並無條文明文賦權專員管制郵輪碼

頭。這有別於《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 )規例》 (第 313H
章 )，當中規定終點碼頭須受海事處處長管轄 (第 4條 )。請解釋草

擬方式有所不同的原因。  
 
 
運作和管理郵輪碼頭  
 
6.  關於條例草案第 5條，請解釋以下事宜  ⎯⎯  
 

(a) "按商業模式 "的法律涵義，以及為何第 (1)款沒有就按商

業模式運作和管理郵輪碼頭方面訂定任何條件或限制

(例如《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章 )第 6條的 "審慎的商

業原則 ")；  
 

(b) 在郵輪碼頭的最終管制、運作和管理方面，專員與碼頭

營運者 (即作為租戶與政府訂立租賃協議的人 )之間的關

係 (第 (2)款 )；  
 
(c) 專員是否獲給予法定權力，代表政府與碼頭營運者商討

及訂立租賃協議；若是，賦予專員此等法定權力的相關

法律條文為何，此等權力的範圍為何，以及此等權力是

否受任何管制、限制或條件所規限。  
 
 
專員可授權和轉授職能  
 
7.  關於條例草案第 6條，請澄清以下事宜  ⎯⎯  
 

(a) 若轉授的對象為不屬公職人員的碼頭營運者或管理

者，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43及 44條不適用。

根據條例草案第 6條作出的轉授，會否阻止專員隨時行

使任何已如此轉授的權力或執行任何已如此轉授的職

能；若會，請考慮加入條文訂明此類轉授的效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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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有關合約指明的郵輪碼頭區的任何部分而言，專員可

轉授予已訂立合約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管理者的職能

為何。  
 

 
限制區 

 
8.  根據條例草案第 9(5)及10(3)條，專員分別就指定永久限

制區及非永久限制區和中止限制區所刊登的公告並非附屬法

例。請提供作出此安排的原因。  
 
 

真正乘客及船員的豁免 

 
9.  根據條例草案第 14(2)條，真正乘客及船員如攜有有效的

旅行證件或由該船隻的擁有人或船長發出以識辨該船隻的乘客

或船員的有效文件，則可獲豁免而不被禁止進入限制區。根據

《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 )規例》(第 313H章 )第 23條，凡

擬引用 "真正乘客的豁免 "的乘客，須持有有效的旅行證件及有效

客票。請考慮是否適宜使條例草案第 14(2)條的上述規定與第

313H章的有關規定看齊，即從符合資格成為真正乘客的人中，

剔除持有有效的旅行證件但無有效證明文件的人。  
 
 
一般禁止 

 
10.  在條例草案第 15(1)(b)條中，採用 "過道 "而非 "跳板 "作為

"gangway"的中文對應詞。第 313H章及其他與船隻相關的法例

(例如《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 (第 548I章 )第 4條 )均就

"gangway"一詞採用 "跳板 "的中文對應詞。本部察悉， "過道 "一
詞主要用以指在建築物 (《雜類牌照規例》 (第 114A章 )第 73條 )
或巴士 (《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 (第 374A章 )第 74條 )
使用的 "gangway"。請澄清此點。  
 
11.  條例草案第 19條規定，任何人如沒有遵從專員或獲授權

人員作出的合理指示或命令，又或沒有遵從專員或獲授權人員

展示的告示或標誌，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1級罰款。本

部察悉，條例草案的其他多項條文均有訂定特定罪行 (例如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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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4)條 )就在郵輪碼頭區內展示的告示及標誌訂定罪行 )。請提

供理由說明，既然條例草案已訂有特定罪行條文，為何還需要

訂立第 19條。此外，請考慮是否適宜把第 19條英文本的標題

"compliance with direction, notice, etc."修訂為 "Non-compliance 
with direction, notice, etc."，使之與第 5部的標題 (一般禁止 )相吻

合。  
 
12.  請考慮把條例草案第 20 條中文本的標題 "其他受禁行為

"修訂為 "其他受禁止行為 "，以便讀者更易理解。  
 
13.  在條例草案第 21(1)條下訂明的執行的權力，包括可無須

手令而扣留涉嫌已犯本條例 (若通過成為法例 )所訂罪行的人，並

可在必要時使用合理武力進行扣留。由於條例草案所訂的部分

罪行關乎輕微不當行為，例如拋擲扔棄物、釣魚及吸煙 (條例草

案第 20條 )，因此，並無提述特定罪行的第 21(1)條所賦予當局執

行法例的權力，可能與該等輕微罪行並不相稱。請澄清有關的

立法原意。  
 
 

相關修訂 

 

14.  本部察悉，在建議予以修訂的現行法例，採用 "留作 "一
詞作為 "set aside"的中文對應詞，但條例草案附表 3第 1及 2條則以

"劃為 "一詞為 "set aside"的中文對應詞。 "留作 "似乎是較適當的

翻譯。亦請考慮採用 "留作 "，使條例草案與現行法例趨於一致。 
 
15.  關於對《入境 (碇泊處及着陸地點 )令》 (第 115C章 )第
2(1)(c)條的建議修訂，請解釋為何不豁除擬議新訂第 2(1)(bb)條
所述的郵輪。  
 


